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

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康芝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芝药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的相关规定，对康芝药业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祥云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云药业”）超募资金使用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49号

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0.00

元，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15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120.23 万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4,879.77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113,490.77万元。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0年 12月 27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9,264.64 万元对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祥云药业”）进行增资。 

2．2011 年 6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竞购河北天

合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整体资产的议案》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3．2011 年 6 月 2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超募资金

收购维康医药集团沈阳延风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4．2011 年 8 月 1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购置固定资产的议案》。 

5．2011年 9月 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独家受让 1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的议案》。 

6．2011年 10月 2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对购置固定资产项目追加投入的议案》。 

7．2011年 11月 1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河北

天合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8．2012 年 5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用公司

自有资金支付独家受让 1类新药技术项目第一期拟付款的议案》。 

9．2012年 12月 1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实施增资及其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 

10．2014年 8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收购广东元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11．2015年 1月 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购买一项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并继续研发的议案》。 

12. 2015年 2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的议案》；2015 年 8 月 22 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的议案》；2016年 10月 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追加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投入的议案》及《关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实施进

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金额 

计划使用超

募资金金额 

已使用超募

资金金额 
超募资金使用进展情况 



对祥云药业进行

增资项目 
9264.64 9264.64 3,526.02 

已支付 9264.64万元，相关的股权变

更手续已办理完毕。祥云药业募集资

金专户及现金管理账户余额合计为

6993万元。 

对河北天合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投资（现已更

名为河北康芝制

药有限公司） 

8000.00 4270.00 4270.00 
股权转让后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

完毕，并完成增资。 

以超募资金收购

维康医药集团沈

阳延风制药有限

公司 100%股权及

增资项目（现已

更名为沈阳康芝

制药有限公司）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股权转让后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项目，已按计划顺利

投产。 

使用超募资金购

置固定资产 
5391.09 5391.09 5391.09 相关产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使用超募资金独

家受让 1 类新药

“注射用头孢他

啶 他 唑 巴坦 钠

（3：1）”技术项

目 

7800 800.00 800.00 
本品《新药证书》已按照【新药技术

转让】程序转让给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收购广东元宁

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并增资项

目 

4841 4841 4841 
股权转让后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

完毕，并完成增资。 

购 买 一 项治 疗

“手足口病”专

利技术并继续研

发的项目 

6800 6800 2194.28 

“治疗病毒疾病的成分和方法”专利

已转到公司名下，后续研发正在进行

中。 

广东康大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30000 30000 8924.14 

1.康大建设子项目：一期项目土建部

分已基本完工，二期项目办公质检研

发楼主体结构已完成七层（总共 8

层），三期项目（综合制剂楼、化学

品库、地下消防水池）已通过规划报

建，目前正进行施工报建相关工作。 

2. 中山宏氏建设子项目：一期项目

土建部分已基本完工，二期项目宿舍

楼墙体砌筑已完成，目前进行内外墙

装饰；三期项目（车间二、中试车间、

研发楼、埋地污水处理站、机动车出

入口门卫）已通过规划报建，目前正

进行施工报建相关工作。 

合计 90096.73 79366.73 47946.53  

13.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累计投入 27857.11 万

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47946.53万元，两项合计已投入75803.64万元。



尚未列入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为 34124.04万元。 

二、祥云药业项目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2010年 12月 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9264.64万元对祥云药业进行增资，根据《关于拟

用超募资金通过增资方式控股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可行性研究报

告》，计划用于建设投资的增资款为 6000 万元，计划用作流动资金的增资款为

3264.64 万元。2010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此方案。2011年 3月 2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顺

国资复［2011］4号”文件同意上述增资事项。2011年 3月 8日，公司对祥云药

业增资方案已顺利实施。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祥云药业 51%的股权，成为

其控股股东。 

祥云药业在收到公司增资款 9,264.64 万元和另一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增资款 4,021.00万元共计 13,285.64万元后，将其中 5,405.00万元

用于偿还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牵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

次使用超募资金还款的金额为 1853.36万元。 

（二）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超募资金的管理和使用，2012 年 10 月 23 日公

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祥云药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后，同意祥云药业将暂未使用的增资款余额

7411.28 万元存于该专户，同时，同意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祥云药业及专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截止目前，祥云药业已设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2013年 1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祥云药业项目超募资金增资款使用的议案》，同意北京顺鑫祥云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存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540.58 万元用于其专项设备改造、

鞣酸蛋白制剂车间 GMP认证改造计划及化验室装修和设备购进、公司配电增容工

程。截止目前，该笔申请款项已使用完毕。 

（四）201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计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祥云药业项目超募资金增资款使用的议案》，同意北祥云药业



使用存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1,132.08 万元用于生产车间、生产设备等相关设备

进行更新改造。截止目前，该笔申请款项已使用完毕。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264.64 万元增资祥云药业增

资款已使用了 3,526.02 万元，祥云药业募集资金专户及其现金管理账户余额合

计为 6993万元（包括本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 

三、本次祥云药业搬迁建厂建设项目的使用计划 

(一) 项目概况 

由于北京颁布《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

（2014年版）的通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根据该通知的

内容及要求，到 2017 年底，基本实现以上“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

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中明确退出年份的行业及生产工艺全部调整退出。祥云

药业生产的鞣酸蛋白原料在此退出目录中，而鞣酸蛋白原料、片剂和散剂是祥云

药业的主要产品之一。根据目前的市场需求，祥云药业需扩大中药提取产能，但

因以上通知的原因，北京将不批中药扩产项目。为了保证市场供应，祥云药业决

定搬迁建厂，及时生产原料药和扩大中药提取生产能力。 

沧州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北京市政府签订协议，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设北京医药生物产业园，用于接纳因北京产业政策调整必须退出的医药企

业。 

根据以上具体情况，祥云药业拟在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河北分公司，

并建立祥云药业原料药、中药提取及制剂工厂，以尽早实现原料药及中药提取车

间等搬迁工作。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40020 平方米(60 亩)，建筑面积约 44000 平方米。

规划新建内容为：建设中药提取车间，原料药车间（鞣酸蛋白等）、制剂车间、

仓库、行政质检中心、员工倒班宿舍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包括动力站、污水处

理站、厂区道路、食堂、配套室外汽车停车位等。项目分两期建设，建设周期

为 2 年。 

根据本项目目前能够确定的产品销售计划，确定本项目的年生产能力为：处

理中药材 5000 吨、鞣酸蛋白原料 500 吨，片剂 1 亿片、颗粒剂 2 亿袋、口服液

（糖浆剂）1亿瓶。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1613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5135 万元（分两期建



设，一期建设投资 8620 万元，二期建设投资 651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000

万元。本项目由祥云药业设立河北分公司负责建设实施。一期拟使用祥云药业项

目超募资金的全部余额，包括今后利息收入预计 7010 万元，其余不足部分全由

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具体的资金使用见如下投资预算表： 

投资预算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计价面积（㎡） 单价(元） 合计（万元） 

1 征地费用 60亩 98600 591 

2 征地税及附加     60 

3 地质勘探     20 

4 设计费    200 

5 图审费     20 

6 招标费    20 

7 土建一期 29000 1450 4205 

8 宿舍、办公楼装修 6900 600 414 

9 厂区外围 道路排水绿化   300 

10 电力施工(强)     200 

11 污水处理     300 

12 设备采购一期     1000 

13 设备安装     100 

14 净化工程一期 1000 3300 330 

15 电力弱电     80 

16 预备资金     700 

17 GMP试生产及认证     80 

18 一期合计     8620 

19 土建二期 15000平方米 1450 2175 

20 设备采购二期     1700 

21 净化工程二期 8000平米 3300 2640 

22 二期合计     6515 

23 合计（18+22）     15135 

24 铺底流动资金     1000 

25 总合计     16135 

(二)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年均销售收入为 24542.93万元，年均总成本费用 19413.46万元，年

均所得税后利润 3686.46万元, 

财务内部收益率 16.44%（全投资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为 28465.07 万元

（全投资所得税后，Ic＝10％），投资回收期为 8.9年（含建设期 2年），投资利



润率 32.43％，投资利税率 58.81％。 

(三) 项目进度计划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 2年，即 2017年 10月至 2019年 9月。项目实施进度计

划如下：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序号 施工项目 时间周期 工作内容 

1 前期准备工作 2017年 10月-2018年 2月 征地、勘察设计、报建等 

2 工程施工 2018年 3月-2018年 11月 土建、配套工程等 

3 设备安装调试 2018年 10月-2019年 2月 
设备进厂、安装、调试、

净化工程 

4 工艺验证 、GMP认证 2019年 3月-2019年 9月 
设备验证、品种验证、GMP

认证、 

(四) 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实施后，祥云药业的鞣酸蛋白原料及中药提取将不再受北京相关政策的

影响，而可以继续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通过项目产品及营销平台的

搭建，将加强与京津冀等发达地区交往，促进其他项目及资金的引进，以及技术

提高和经营管理完善，进而间接加速企业的发展。 

该项目将立足于高起点、高水平、高科技的设计思想，通过引进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力求公司在新药研发和工艺优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以提高

产品质量、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该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管理水平跃上一个

新的台阶，从而增强市场综合竞争实力，以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五) 项目存在的风险 

1.履约风险 

（1）上述项目用地尚未进入出让程序，项目涉及的用地面积、土地款、项

目计划进程、公司能否最终竞买取得土地均存在不确定性。 

（2）上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素或其他无法预知原

因，项目进度、投入成本及后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如项目因故终止，可能存在

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的风险。 

（3）上述项目可能涉及上报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立项审批、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等审批环节，项目能否获得批准、何时获得批准以及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 



2.资金风险 

上述项目拟使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祥云药业超募资金增资款及其他，可

能存在不能及时全额筹集相应资金而无法实施项目的风险。 

3.管理风险 

上述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可能面临公司管理、资源配

置、人力资源等方面难以应对产能扩张带来的挑战风险。 

4.市场风险 

由于未来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可能存在的变化影响，上述项目建成后能否

实现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对策和措施来最

大化控制和化解风险。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

公司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及其超募资金使用的议案》，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祥云药业通过建立河北分公司，在沧州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北

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中药提取及制剂工厂，以尽早实现原料药

及中药提取车间等搬迁工作；同意该项目总投资金额：16135万元，其中：15135

万元（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投资 8620 万元，二期建设投资 6515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1000万元；同意该项目一期使用祥云药业项目超募资金的全部余额，

预计 7010万元，其余不足部分全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使用范围属于祥云药业的建设投资，符合原《关于拟用超募资金通过增

资方式控股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使用范围。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项目建设事项的批准权

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祥云药业本次项目建设及其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祥云药业的具体

情况，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符合祥云药业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

提高祥云药业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决策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规要求，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以及搬迁建厂的项目建设。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祥云药业本次搬迁的项目建设以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要求，没有与募集资金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项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康芝药业控股子公司祥云药业 7010万元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同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3、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

律法规中有关超募资金使用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康芝药业控股子公司祥云药业 7010 万元超募资金使

用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严   胜            刘  晴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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